


一、稳就业

（一）增值税优惠

1.随军家属从事个体经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180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2.军转干部从事个体经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180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3.企业安置随军家属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180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4.企业安置军转干部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1810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5.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扣减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181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吉财公告
〔2023〕44 号）
6.企业招用退役士兵扣减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1814，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吉财公告
〔2023〕44 号）
7.残疾人专用物品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270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财税字〔1994〕60 号）
8.残疾人员本人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2715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9.残疾人个人提供劳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271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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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 号）
10.家政服务企业由员工制家政服务员提供家政服务取得的
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271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11.符合条件的非员工制家政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2723，设定依据：财政部公告
2019 年第 76 号）
12.脱贫人口从事个体经营扣减增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3610，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13.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低保登
记失业人员，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扣减增
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361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14.企业招用脱贫人口就业扣减增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361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15.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扣减增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361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二）企业所得税优惠

1.企业招用退役士兵就业扣减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118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吉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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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44 号）
2.企业招用脱贫人口就业扣减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1361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3.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扣减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1361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4.安置残疾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加计扣除

（减免性质代码：0004012704，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财税〔2009〕70 号）

（三）教育费附加优惠

1.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扣减教育费附加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610118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吉财公告
〔2023〕44 号
2.企业招用退役士兵扣减教育费附加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61011804，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吉财公告
〔2023〕44 号
3.脱贫人口从事个体经营扣减教育费附加
（减免性质代码：0061013608，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4.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低保登记
失业人员，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扣减教育
费附加
（减免性质代码：0061013609，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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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5.企业招用脱贫人口就业扣减教育费附加
（减免性质代码：0061013610，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6.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
低保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就业扣减教育
费附加
（减免性质代码：006101361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四）地方教育附加优惠

1.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扣减地方教育附加
（减免性质代码：009901180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吉财公告
〔2023〕44 号）
2.企业招用退役士兵扣减地方教育附加
（减免性质代码：009901180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吉财公告
〔2023〕44 号）
3.脱贫人口从事个体经营扣减地方教育附加
（减免性质代码：009901360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4.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低保登记
失业人员，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扣减地方
教育附加
（减免性质代码：009901360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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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5.企业招用脱贫人口就业扣减地方教育附加
（减免性质代码：00990136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6.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
低保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就业扣减地方
教育附加
（减免性质代码：0099013604，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五）个人所得税优惠

1.随军家属从事个体经营免征个人所得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0118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0〕84 号）第二条）
2.军转干部从事个体经营免征个人所得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0118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3〕26 号）
3.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限额减免
（减免性质代码：0005011805，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吉财公告
〔2023〕44 号）
4.脱贫人口从事个体经营扣减个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01361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5.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低保登记
失业人员，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扣减个人
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013614，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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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六）城市维护建设税优惠
1.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扣减城市维护建设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70118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吉财公告
〔2023〕44 号）
2.企业招用退役士兵扣减城市维护建设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7011804，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吉财公告
〔2023〕44 号）
3.脱贫人口从事个体经营扣减城市维护建设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7013610，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4.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低保登记
失业人员，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扣减城市
维护建设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701361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5.企业招用脱贫人口就业扣减城市维护建设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701361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6.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
低保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就业扣减城市
维护建设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701361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吉财公告〔2023〕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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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1.残保金调整为分档征收
（减免性质代码：0035013601，设定依据： 财政部公告
2023 年第 8 号)

二、保民生

（一）增值税优惠

1.鲜活肉蛋产品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05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2〕75 号）
2.蔬菜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05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1〕137 号）
3.救灾救济粮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1606，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9〕198 号）
4.粮食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9902，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9〕198 号）
5.储备大豆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9905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4〕38 号）
6.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9906，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9〕198 号）
7.水库移民口粮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129934，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9〕198 号）
8.供热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6402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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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8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6 号）
9.医疗机构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234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0〕42 号）
10.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2340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68 号）
11.避孕药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129923，设定依据：国务院令第
538 号）
12.抗艾滋病药品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123408，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73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62 号）
13.血站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129999，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9〕264 号）
14.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抗癌药品、罕见
病药品，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
税
（设定依据：财税〔2018〕47 号、财税〔2019〕24 号、财政
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药监局公告 2020 年第 39 号）
15.社区养老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2720，设定依据：财政部公告
2019 年第 76 号）
16.社区托育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2721，设定依据：财政部公告
2019 年第 76 号）
17.社区家政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2722，设定依据：财政部公告
2019 年第 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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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托儿所、幼儿园提供的保育和教育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2708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19.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270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20.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2710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21.婚姻介绍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271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22.殡葬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271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23.个人销售自建自用住房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17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24.为了配合国家住房制度改革，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按房
改成本价、标准价出售住房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17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25.个人出租住房应按照 5%的征收率减按 1.5%计算应纳
增值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1705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26.公共租赁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出租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
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1706，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第 6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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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对住房租赁企业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按照 5%的征收
率减按 1.5%征收增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1707，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
28.涉及家庭财产分割的个人无偿转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
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19908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29.扶贫货物捐赠免征增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112060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国务院扶贫办公告 2019 年第 55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公告 2021 年第 18
号）
30.个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81518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31.保险公司开办的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
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8391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32.国家商品储备管理单位及其直属企业承担商品储备任务，
从中央或者地方财政取得的利息补贴收入和价差补贴收入
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226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33.对法律援助人员获得的法律援助补贴，免征增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120607，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公告 2022年第 25号）
（二）企业所得税优惠
1.取得的社区家庭服务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减免性质代码：0004012706，设定依据：财政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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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76 号）
2.符合条件的生产和装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企业所得
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12705，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民政部公告 2021 年第 14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7 号）
3.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83904，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
4.取得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8150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3〕5 号）
5.取得铁路债券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12130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5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64 号）
6.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
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8151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1 号）
7.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取得的保险保障基金等收
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8152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财税〔2023〕44 号）

（三）房产税优惠

1.为居民供热所使用的厂房免征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0640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38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6 号）
2.按政府规定价格出租的公有住房免征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0117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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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25 号）
3.公共租赁住房免征房产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8011706，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第 6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3 号）
4.向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住房减按 4%征收房产
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8011707，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
5.向个人出租住房减按 4%征收房产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8011708，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
6.向个人出租符合条件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减按 4%征收房产
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8011709，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
7.向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出租符合条件的保障性租赁
住房减按 4%征收房产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8011710，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
8.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0127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0〕97 号）
9.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房产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8012702，设定依据：财政部公告
2019 年第 76 号）
10.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房产免征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0199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12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0 号）
11.铁路运输企业免征房产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1213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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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7 号）
12.地方铁路运输企业免征房产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1213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4〕36 号）
13.股改铁路运输企业及合资铁路运输公司自用房产免征房
产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1213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9〕132 号）
14.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其直属库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8122604，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48 号）
15.血站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1234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1999〕264 号）
16.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疾病控制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等卫
生机构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1234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0〕42 号）
17.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免征三年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1234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0〕42 号）
18.毁损房屋和危险房屋免征房产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8129903，设定依据：（86）财税
地字第 008 号）
19.房管部门经租非营业用房免征房产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8129907，设定依据：（87）财税
地字第 030 号）

（四）印花税优惠

1.对经济适用住房经营管理单位与经济适用住房相关的印花
税以及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人涉及的印花税免征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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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117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24 号）
2.保障性住房免征印花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9011704、0009011716，设定依
据：财税〔2013〕10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
部公告 2023 年第 70 号）
3.对开发商建造经济适用住房有关印花税免征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1170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24 号）
4.个人出租承租住房签订的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1170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24 号）
5.对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建造、管理公租房、购买住房作为
公租房免征印花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9011714，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第 6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3 号）
6.对公共租赁住房双方免征租赁协议印花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9011715，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第 6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3 号）
7.房地产管理部门与个人订立的租房合同免征印花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9012701，设定依据：（88）国税
地字第 025 号）
8.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为建设饮水工程取得土地使用权签
订的产权转移书据，以及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
合同免征印花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9092307，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58 号）
9.财产所有权人将财产赠与政府、学校、社会福利机构、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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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12060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印花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9 号）
10.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品或者卫生材料书立的买
卖合同免征印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12340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印花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9 号）

（五）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1.城市公交站场等运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121310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1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2 号）
2.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建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011705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3〕101 号）
3.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011708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135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4.公共租赁住房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011709，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第 6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3 号）
5.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用地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0127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0〕121 号
6.福利性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0127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0〕97 号）
7.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0012703，设定依据：财政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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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76 号）
8.落实私房政策后的房屋用地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019903，设定依据：（89）国税
地字第 140 号）
9.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019908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12 号、财税〔2022〕4 号）
10.居民供热使用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0640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38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6 号）
11.铁道部所属铁路运输企业自用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1213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3〕149 号）
12.地方铁路运输企业自用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1213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4〕36 号、财税〔2016〕17 号）
13.民航机场规定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121305，设定依据：（89）国税
地字第 32 号）
14.股改铁路运输企业及合资铁路运输公司自用的土地暂免
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12130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9〕132 号）
15.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其直属库自用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
用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0122606，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48 号）
16.血站自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123401，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9〕26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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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非营利性医疗，疾病控制，妇幼保健机构自用的土地免
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1234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0〕42 号）
18.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土地 3 年内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1234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0〕42 号）
19.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0011710，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3 年第 70 号）

（六）土地增值税优惠

1.转让旧房作为经济适用住房房源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
金额 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10117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24 号）
2.转让旧房作为公共租赁住房房源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
金额 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1011710，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33 号）
3.转让旧房作为保障性住房房源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
额 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101171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3 年第 70 号）    

（七）车船税优惠

1.对受严重自然灾害影响纳税困难的，减免车船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20116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43 号）
2.捕捞、养殖渔船车船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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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性质代码：00120999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43 号）
3.对公共交通车船，农村居民拥有并主要在农村地区使用的
摩托车、三轮汽车和低速载货汽车定期减征或者免征车船税
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212130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43 号）
4.残疾人专用车辆暂免征收车船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20116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43 号第四条）

（八）耕地占用税优惠

1.社会福利机构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40127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18 号）
2.耕地占用税困难性减免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401990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18 号）
3.医疗机构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412340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18 号）
（九）契税优惠
1.公共租赁住房经营管理单位购买住房作为公共租赁住房免
征契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501173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33 号）
2.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回购保障性住房免征契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501174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3 年第 70 号）

（十）个人所得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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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出租住房减征个人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2999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24 号第二条第一项）
2.储蓄存款利息按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2999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132 号全文）
3.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退役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8 号第四条第 6
项）
4.拆迁补偿款免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2999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5〕45 号第一条、财税〔2013〕101 号第五条）
5.城镇住房保障家庭从地方政府领取的住房租赁补贴免征个
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3 号）
6.工伤保险免征个人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2999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2〕40 号）
7.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免征个人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2999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8 号第一条）
8.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基金
个人账户存款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9〕267 号）
9.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
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48 号第四条第七项）
10.保险赔款免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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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48 号第四条第二、五项）
11.符合条件的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48 号第四条）
12.奖学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2999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4〕39 号第一条第 11 项）
13.法律援助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0605，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5 号）

（十一）教育费附加优惠

1.保障性住房免征教育费附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61011701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3〕10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3 年第 70 号）

（十二）地方教育附加优惠

1.保障性住房免征地方教育附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99011706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3 〕10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3 年第 70 号）
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一）增值税优惠

1.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42804、0001042806、0001042807、00010453
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财政
部令第 65 号、财税〔2013〕52 号、财税〔2016〕36号、 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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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额贷款利息免征增值税优惠
（100万以下）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4150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7〕7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2 号、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3 号）
3.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额贷款利息免征增值税优惠
（1000万以下）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415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91 号、财税〔2017〕7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2 号、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6 号）
4.符合条件的担保机构从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或者再担保业
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415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5.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
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1011608,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9 号）

（二）企业所得税优惠

1.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49925、0004049926，设定依
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3 号、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公告 2023年第 6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12
号）

（三）印花税优惠

1.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
花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415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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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3 号）
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印花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0904990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3.个体工商户印花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0904990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4.小型微利企业印花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090499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四）教育费附加优惠

1.月（季）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10（30）万元免征教育
费附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610428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12 号）
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教育费附加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6104990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12 号）
3.个体工商户教育费附加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6104990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12 号）
4.小型微利企业教育费附加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610499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12 号）

（五）地方教育附加优惠

1.月（季）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10（30）万元免征地方
教育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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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990428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12 号）
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地方教育附加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9904990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12 号）
3.个体工商户地方教育费附加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9904990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12 号）
4.小型微利企业地方教育费附加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990499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12 号）

（六）个人所得税优惠

1.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04990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七）文化事业建设费优惠

1.未达起征点的娱乐服务缴纳义务人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620428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60 号）
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月（季）销售额不超过 2万元（6万
元）的企业和非企业性单位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62042805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25 号  财税〔2016〕60 号）

（八）资源税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资源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0604990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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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2.个体工商户资源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0604990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3.小型微利企业资源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060499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九）城市维护建设税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0704990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2.个体工商户维护建设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0704990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3.小型微利企业维护建设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070499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十）房产税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房产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0804990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2.个体工商户房产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0804990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3.小型微利企业房产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080499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十一）城镇土地使用税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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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性质代码：001004990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12 号）
2.个体工商户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1004990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3.小型微利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100499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十二）耕地占用税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耕地占用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1404990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2.个体工商户耕地占用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1404990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3.小型微利企业耕地占用税减征
（减免性质代码：00140499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

（十三）其他

1.在职职工总数30人（含）以下企业暂免征收残保金
（减免性质代码：0035049901，设定依据：财政部公告
2023 年第 8 号）

四、支持科技创新

（一）增值税优惠

1.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212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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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孵化服务免征增
值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2190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12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公告
2023 年第 42 号）
3.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免征增值税优惠（货物+服务）
（减免性质代码：0001064001、0001069902，设定依
据：财税〔2010〕110 号、财税〔2016〕36 号）

（二）企业所得税优惠

1.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212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
2.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注：指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后“免申即
享”）
（减免性质代码：00040245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
3.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注：指取得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后“免申即享”）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23005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7〕79 号）
4.服务贸易类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注：指取得服务贸易类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
格后“免申即享”）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2300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44 号）
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所得税优惠、企业为获得创新性、
创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发生的相关费用加
计扣除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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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024405、0004024406、0004024407、00040244
08、0004021931、0004021953、0004021945、00040
21926、0004021954，设定依据：财税〔2015〕119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7 号、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
部公告 2023 年第 1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
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3 年第 44 号）
6.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按投资
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减免性质代码：0004024508，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
7.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
企业法人合伙人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212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5〕116 号）
8.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按投资
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2451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55 号）
9.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
企业法人合伙人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2451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55 号）
10.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注：先“免申即
享”后需取得集成电路企业资格）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21907、0004021917、0004021918、00040219
27、0004021928、0004021935、0004021936、00040
21937，设定依据：财税〔2012〕27 号、财税〔2018〕2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45 号）
11.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注：先“免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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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后需取得集成电路企业资格）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21914 、0004021938、0004021939，设定依据：
财税〔2018〕2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45 号）
12.软件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注：先“免申即享”后需取
得软件企业资格）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21919 、0004021943、0004021944，设定依据：
财税〔2018〕2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45 号）
13.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含封装测试）企业减免企业所得
税（注：先“免申即享”后需取得集成电路企业资格）
（减免性质代码：0004021921、0004021942，设定依
据：财政部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45 号）
14.集成电路材料（含关键专用材料）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注：先“免申即享”后需取得集成电路企业资格）
（减免性质代码：0004021941，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45 号）
15.集成电路装备（含专用设备）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注：
先“免申即享”后需取得集成电路企业资格）
（减免性质代码：0004021940，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45 号）
16.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产品定期减免征收企业所
得税（注：先取得动漫企业资格后“免申即享”）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10320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9〕65 号）
17.企业投入基础研究支出加计扣除（100%加计扣除部
分）
（减免性质代码:0004021947,设定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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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公告 2022 年第 32 号）
18.取得的基础研究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21948,设定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公告 2022 年第 32 号）

（三）房产税优惠

1.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02190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1〕5 号）
2.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免征房产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021910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12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公告
2023 年第 42 号）
3.转制科研机构的科研开发用房免征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0220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3〕137 号、财税〔2005〕14 号）

（四）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1.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自用土地免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0219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1〕5 号）
2.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免征城镇土地使
用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021910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12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公告
2023 年第 42 号）
3.转制科研机构的科研开发自用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
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0220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3〕137 号、财税〔2005〕14 号）
4.航空航天公司专属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1207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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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7 号）

（五）个人所得税优惠

1.高级专家延长离退休期间工薪免征个人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2999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7 号第二条）
五、支持实体经济

（一）增值税优惠

1.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129999，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2.已使用固定资产减征增值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2992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4〕57 号）
3.购置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税控收款机抵减增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1129914、0001129917，设定依
据：财税〔2012〕15 号、财税〔2004〕167 号）
4.销售旧货（不含二手车经销）、已使用固定资产减征增值
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299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9〕9 号）
5.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减征增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1129935，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7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9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63 号）
6.公路经营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减按
3%计算应纳增值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2993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7.资产重组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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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52402、0001052403、0001059901，设定依据：
财税〔2011〕116 号、财税〔2013〕53 号、财税〔2011〕13
号、财税〔2016〕36 号）

（二）企业所得税优惠

1.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免征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83909，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
2.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永续债利
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83908，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4 号）
3.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注：指取
得非营利组织资格后“免申即享”）
（减免性质代码：00041206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
4.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除农村饮水工
程）投资经营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121105，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
（三）印花税优惠
1.无息或者贴息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08152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印花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9 号）
（四）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1.水利设施及其管护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129906，设定依据：（89）国税
地字第 14 号）
2.矿山企业生产专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129909，设定依据：（89）国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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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字第 122 号）
3.煤炭企业规定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129910，设定依据：（89）国税
地字第 89 号）
4.盐场的盐滩、盐矿的矿井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129911，设定依据：（89）国税
地字第 141 号）
5.林业系统相关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129913，设定依据：国税函发
〔1991〕1404 号）
6.电力行业部分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064201，设定依据：（89）国税
地字第 13 号）
7.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部分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12992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5〕76 号）

（五）土地增值税优惠

1.企业整体改制，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1 号）
2.企业合并且原企业投资主体存续的，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1 号）
3.企业分设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与原企业投资主体相同的企业，
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1 号）
4.单位、个人在改制重组时以房地产进行投资，暂不征土地
增值税
（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1 号）
上述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不适用于房地产转移任
意一方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情形。

（六）个人所得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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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远洋运输船员伙食费不计入船员个人的应纳税工资、薪金
收入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国税发
〔1999〕202 号第三条）

六、支持改革发展

（一）企业所得税优惠

1.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免征企业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103215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16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央宣传部公告 2023 年
第 71 号）
2.QFII 和 RQFII股票转让免征企业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8151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4〕79 号）
3.沪港通A股转让免征企业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8151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4〕81 号）
4.内地居民企业通过沪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 H股满 12 个月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81518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4〕81 号）
5.内地居民企业通过深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 H股满 12 个月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81520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127 号）
6.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深港通投资深交
所上市 A股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暂免征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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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8152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127 号）
7.居民企业持有创新企业 CDR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企
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83910，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证监会公告 2019 年第 52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国
证监会公告 2023 年第 22 号）
8.海峡两岸海上直航免征企业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321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9〕4 号）
9.海峡两岸空中直航免征企业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321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0〕63 号）

（二）房产税优惠

1.被撤销金融机构清算期间房地产免征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0815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3〕141 号）
2.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分支机构处置不良资产免征房产
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0839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3〕56 号）
3.转制文化企业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103208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16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央宣传部公告 2023 年
第 71 号）

（三）印花税优惠

1.社保基金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保基金转让非
上市公司股权，免征印花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127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9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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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保基金会、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管理的养老基金转让
非上市公司股权，免征印花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127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95 号）
3.划转非上市公司股份的，对划出方与划入方签订的产权转
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12705 ， 设 定 依 据 ： 财 资
〔2019〕49 号）
4.对划入方因承接划转股权而增加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
免征印花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12707 ， 设 定 依 据 ： 财 资
〔2019〕49 号）
5.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印花税免征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524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3〕53 号）
6.对中国铁路总公司改革过程中涉及的印花税进行减免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525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5〕57 号）
7.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印花税免征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59901 、0009059902、0009081509，设定依据：
财税〔2010〕92 号、财税〔2003〕183 号、财税〔2007〕45
号）
8.对企业改制、资产整合过程中涉及的所有产权转移书据及
股权转让协议印花税免征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599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1〕13 号）
9.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发生的股权转让免征印花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815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5〕103 号）
10.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时的印花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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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1032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16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央宣传部公告 2023 年
第 71 号）

（四）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1.被撤销金融机构清算期间自有的或从债务方接收的房地产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0839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3〕141 号）
2.四家金融资产公司处置房地产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083905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3〕56 号）

（五）车船税优惠

1.对公安现役部队和武警黄金、森林、水电部队换发地方机
动车牌证的车辆，免征换发当年车船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21299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163 号）

（六）契税优惠

1.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时的契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51032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16 号）

（七）个人所得税优惠

1.取消农业税从事四业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5099901、0005129999，设定依
据：财税〔2004〕30 号第一条、财税〔2010〕96 号）
2.三板市场股息红利差别化征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证监会公告 2019 年第 78 号）
3.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2999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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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 号第一条）
4.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免征个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8〕61 号）
5.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免征个
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财税
〔2005〕103 号第二条、国税发〔1997〕198 号、财税
〔2016〕101 号）
6.体彩中奖 1万元以下免征个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8〕12 号）
7.发票中奖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2999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7〕34 号）
8.举报、协查违法犯罪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4〕20 号第二条）
9.外籍个人有关津补贴的优惠政策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2999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164 号第七条、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43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29 号）
10.证券资金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2999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140 号）
11.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中奖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国税发
〔1994〕127 号第二条第二款）
12.符合条件的外交人员免征个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48 号第四条第（八）项、国令第 707 号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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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
13.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35401、0005135501、0005135601、00051357
01、0005139901，设定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2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35 号、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9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5 号、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5 号)
14.外籍个人生活费用免征个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4〕20 号第二条、财税字〔1980〕189 号、财税〔2004〕
29 号、国税函〔2004〕808 号）
15.省级、部委、军级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5129999，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48 号第四条）

七、支持固定资产投资

（一）企业所得税优惠

1.固定资产或购入软件等可以加速折旧或摊销
（减免性质代码：0004129920，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
2.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或一次性扣除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129921 、0004129923 、0004129927，设定依据：
 财税〔2014〕75 号、财税〔2015〕106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 2019 年第 66 号）
3.设备、器具加速折旧或一次性扣除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12992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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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4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7 号）
八、支持教育发展人才战略

（一）增值税优惠

1.特殊教育校办企业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14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4〕39 号）
2.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14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3.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14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4.政府举办的从事学历教育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
下属单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全部归该学校所有
的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1405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5.政府举办的职业学校设立的企业从事“现代服务”、“生
活服务”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140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6.高校学生食堂餐饮服务收入、高校学生公寓住宿费收入免
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140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82 号）
7.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103232，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60 号）
8.进口图书、报刊资料免征增值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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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3203、0001103207、0001103208、00011032
09、0001103210、0001103211，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7〕66 号、财税字〔1998〕67 号、财税字〔1998〕68 号、
财税字〔1998〕69 号、财税字〔1999〕255 号、财税〔2004〕
69 号）
9.古旧图书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129999，设定依据：国务院令第
538 号）
10.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美术馆、
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在自己的场所提供文化体育服务取
得的第一道门票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322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11.寺院、宫观、清真寺和教堂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
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3228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12.对科普单位的门票收入，以及县级及以上党政部门和科
协开展科普活动的门票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10323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60 号）
13.个人转让著作权免征增值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3230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14.电影产业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323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1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61 号）
15.有线电视基本收视费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3238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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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6 号）
16.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3215 、0001103216、0001103217，设定依据：
财税〔2011〕3 号、财税〔2011〕27 号、财税〔2011〕120
号）
17.转制文化企业党报、党刊发行收入和印刷收入免征增值
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323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16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央宣传部公告 2023 年
第 71 号）
18.国家助学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014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二）房产税优惠

1.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1014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4〕39 号）
2.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10140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14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3 号）

（三）印花税优惠

1.对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学校所书立的书据免征印花税优
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1014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4〕39 号）
2.高校学生公寓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10140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14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3 号）
3.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政府、社会福利单位、学校所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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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据免征印花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91206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11 号）

（四）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1.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1014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4〕39 号）

（五）耕地占用税优惠

1.学校、幼儿园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4101403，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18 号）

（六）教育费附加优惠

1.产教融合型企业教育费附加抵免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611014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46 号）
（七）地方教育附加优惠
1.产教融合型企业地方教育附加抵免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991014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46 号）

九、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一）增值税优惠

1.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92318，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2.农民专业合作社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9231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81 号）
3.农业生产资料免征增值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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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9231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1〕113 号）
4.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922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1〕121 号）
5.有机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922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56 号）
6.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999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7〕83 号）
7.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
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
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9231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8.承包地流转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9231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7〕58 号）
9.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999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10.将国有农用地出租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
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1099904，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 号）
11.农村电网维护费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92303，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8〕47 号）
12.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92317，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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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58 号）
13.农户小额贷款利息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4150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7〕7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67 号）
14.农户、小微企业等融资担保、再担保免征增值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1041508、0001041509，设定依
据：财税〔2017〕9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8 号）
15.经省级金融管理部门（金融办、局等）批准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915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7〕48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4 号）

（二）企业所得税优惠

1.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99905，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
2.“公司加农户”经验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减免企
业所得税
（设定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2 号）
3.从事农村饮水工程新建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
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923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58 号）
4.金融机构取得的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减计收入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91510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7〕44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2 号、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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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险机构取得的涉农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
收入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9151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7〕44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2 号、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5 号）
6.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9151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7〕48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2 号、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4 号）

（三）房产税优惠

1.农村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房产免征房产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80923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58 号）

（四）印花税优惠

1.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
民委员会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销售农产品书立的买卖合
同免征印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092308，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印花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9 号）
2.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
民委员会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销售农产品书立的农业保
险合同免征印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092309，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印花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9 号）

（五）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1.采摘观光的种植养殖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1299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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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86 号）
2.农村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自用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092303，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58 号）

（六）耕地占用税优惠

1.农村宅基地减征耕地占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409230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18 号）
2.农村住房搬迁免征耕地占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4092303，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18 号）

（七）契税优惠

1.农村饮水工程承受土地使用权免征契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5092305，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58 号）
十、支持绿色发展战略

（一）消费税优惠

1.节能环保电池免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20610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5〕16 号）
2.节能环保涂料免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20610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5〕16 号）
3.废动植物油生产纯生物柴油免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20640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0〕1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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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废矿物油生产的工业油料免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2064005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144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69 号）
5.生产成品油过程中消耗的自产成品油部分免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21252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0〕98 号）
6.自产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产品免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2125205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1〕87 号）
7.用已税汽油生产的乙醇汽油免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212520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168 号）

（二）企业所得税优惠

1.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610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9〕30 号）
2.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定期减免
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61004，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
3.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61008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9〕30 号）
4.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
资额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
（减免性质代码：0004061009，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
5.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4061010，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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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9 年第 60 号、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4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3 年第 38 号）
6.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所得定
期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40640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0〕110 号）
7.综合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减计收入
（减免性质代码：0004064005，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

（三）资源税优惠

1.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减免资源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601160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
2.高凝油减征百分之四十资源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6129918，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
3.煤炭开采企业因安全生产需要抽采的煤成（层）气免征资
源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606401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
4.开采共生矿减征资源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6064013，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
5.开采尾矿免征资源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6064015，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
6.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减征资源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6064016，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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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32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36 号）
7.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减征百分之三十资源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6064017，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
8.开采伴生矿减征资源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6064018，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
9.开采原油以及在油田范围内运输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的原
油、天然气免征资源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6129913，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
10.从低丰度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减征百分之二十
资源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6129914，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
11.高含硫天然气减征百分之三十资源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6129915，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
12.三次采油减征百分之三十资源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6129916，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
13.稠油减征百分之四十资源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6129917，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

（四）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1.核工业总公司所属企业部分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064202，设定依据：（89）国税
地字第 7 号）
2.核电站应税土地在基建期内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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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0642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7〕124 号）
3.核电站部分用地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0642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7〕124 号）

（五）车船税优惠

1.节约能源的车船减征车船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2061009，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车船税法》、财税〔2018〕74 号）

（六）环境保护税优惠

1.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放应税污染物的暂予免
征环境保护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60640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1 号）
2.机动车、铁路机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动
污染源排放应税污染物的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606400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1 号）
3.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
放相应应税污染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
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6064003，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1 号）
4.纳税人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
准的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6064004，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1 号）
5.国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6064005，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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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
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三十的减征环境保
护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6064006，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1 号）
7.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
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五十的减征环境保
护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6064007，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61 号）

十一、其他

（一）增值税优惠

1.黄金交易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12990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2〕142 号、财税〔2000〕3 号）
2.黄金期货交易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815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8〕5 号）
3.钻石交易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81505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6〕65 号）
4.原油和铁矿石期货保税交割业务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8150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5〕35 号）
5.国债、地方政府债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8150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6.统借统还业务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8150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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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6 号）
7.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8151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36 号）
8.邮政代理金融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8152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6〕83 号）
9.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货物期货品种保税交割业务免征
收增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1081525，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2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21 号）
10.熊猫普制金币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8390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2〕97 号）
11.企业集团内单位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免征增值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1083917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9〕2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68 号）
12.对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营基金过程中转让创新企
业 CDR 取得的差价收入，三年内暂免征收增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1083918，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 中国证监会公告 2023 年第 22 号）

（二）房产税优惠

1.符合条件的体育馆减免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1029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5〕130 号）
2.地下建筑减征房产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812991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5〕181 号）
3.基建工地临时性房屋免征房产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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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性质代码：0008129915，设定依据：（86）财税
地字第 008 号）
4.大修停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8129916，设定依据：（86）财税
地字第 008 号）

（三）印花税优惠

1.铁路、公路、航运、水路承运快件行李、包裹开具的托运单
据免征印花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9012702，设定依据：（88）国税
地字第 025 号）
2.买卖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免征印花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815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4〕173 号）
3.国有股东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国有股免征证券
（股票）交易印花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81505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9〕103 号）
4.信贷资产证券化免征印花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81510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6〕5 号）
5.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免征印花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8151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6〕104 号）
6.被撤销金融机构接收债权、清偿债务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
免征印花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8151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3〕141 号）
7.新设立的资金账簿免征印花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81518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23〕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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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保险公司进行风险处置和破产救助过程中签订的产权转
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8151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23〕44 号）
9.对保险公司进行风险处置过程中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的再
贷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81520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23〕44 号）
10.以保险保障基金自有财产和接收的受偿资产与保险公司
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8152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23〕44 号）
11.国有商业银行划转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免征印花
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839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3〕21 号）
12.证券投资基金免征印花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839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2〕128 号）
13.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承接、处置不良资产免征印花税
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83903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1〕10 号）
1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清产核资免征印花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9092306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7〕55 号）
15.发行单位之间，发行单位与订阅单位或个人之间书立的
征订凭证，暂免征印花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09103201，设定依据：国税地字
〔1989〕142 号）
16.特殊货运凭证免征印花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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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性质代码：0009121301，设定依据：国税发
〔1990〕173 号）
17.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其直属库营业账簿免征印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122606，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7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48 号）
18.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其直属库承担商品储备业务买卖合
同免征印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122607，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7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
第 48 号）
19.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订单免征印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129909，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印花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9 号）
20.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书立的借款合同免征
印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081523，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印花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9 号）
21.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为获得馆舍书立的应税凭证免征印
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1231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印花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9 号）
22.应税凭证的副本或者抄本免征印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129908，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印花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9 号）
23.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书立的应税凭
证免征印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12070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印花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9 号）
24.银行业金融机构接收、处置抵债资产过程中涉及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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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转移书据和营业账簿免征印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081524，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5 号）
25.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处置抵债资产过程中涉及的合
同、产权转移书据和营业账簿免征印花税
（减免性质代码：0009081525，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5 号）
26.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征收
（减免性质代码：0009081526，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9 号）

（四）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1.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0019909，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年第 5号）
2.企业搬迁原场地不使用的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052403，设定依据：（89）国税
地字第 140 号）
3.企业厂区以外的公共绿化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061001，设定依据：（89）国税
地字第 140 号）
4.符合条件的体育场馆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1029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5〕130 号）
5.港口的码头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121304，设定依据：（89）国税
地字第 123 号）
6.厂区外未加隔离的企业铁路专用线用地、公路用地免征城
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121308，设定依据：（89）国税
地字第 1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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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免税单位无偿使用的土地免城镇土地使用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0125002，设定依据：（89）国税
地字第 140 号）
8.地下建筑用地暂按 50%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129901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09〕128 号）
9.开山填海整治土地和改造废弃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
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129918，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483 号）
10.防火防爆防毒等安全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0129907，设定依据：（89）国税
地字第 140 号）
11.企业已售房改房占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1012991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3〕44 号）

（五）土地增值税优惠

1.个人之间互换自有居住用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1129907，设定依据：财税字
〔1995〕48 号）

（六）车船税优惠

1.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船免征车船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2011603，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29 号）
2.军队、武警专用车船免征车船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21207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43 号）
3.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及其有关人员的
车船免征车船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21231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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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主席令第 43 号）
4.警用车船免征车船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2129999，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43 号）

（七）耕地占用税优惠

1.军事设施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412070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18 号）
2.水利工程占用耕地减征耕地占用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4121101，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18 号）
3.交通运输设施占用耕地减征耕地占用税优惠
（减免性质代码：0014121302，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18 号）

（八）教育费附加优惠

1.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的教育费附加优惠
（ 减 免 事 项 代 码 ： 0061064002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0〕44 号）

（九）个人所得税优惠

1.对外籍技术官员取得的由北京冬奥组委、测试赛赛事组委
会支付的劳务报酬免征个人所得税优惠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02904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7〕60 号）
2.外籍个人出差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2999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2018〕164 号、财税字〔1980〕189 号、财税〔2004〕29
号、国税函〔2004〕808 号、财税字〔1994〕20 号）
3.符合条件的外籍专家工薪免征个人所得税
（ 减 免 性 质 代 码 ： 0005129999 ， 设 定 依 据 ： 财 税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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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 号第二条）

（十）文化事业建设费优惠

1.自 2019 年 7月 1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对文化事
业建设费，按照缴纳义务人应缴费额的 50％减征。
（设定依据：财税〔2019〕46 号）

（十一）契税优惠

1.银行业金融机构接收经法院判决裁定或仲裁机构仲裁的抵
债不动产免征契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5081504，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5 号）
2.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接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涉及的
抵债不动产免征契税
（减免性质代码：0015081505，设定依据：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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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洮北区惠企惠民免申即享政策清单

填报单位：白城市洮北区卫生健康局

基本信息
服务名称 适用对象 政策类型

先诊疗后付费 惠民政策

政策依据
政策文件 政策点 操作 申报起止时间

申报条件
/
兑现标准

政策覆盖人群。

申报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材料份数 材料规格 材料必要性 材料填写样本

/

/

/

/

/

办理流程
/

办理地址
区划名称 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

白城市洮北区 白城市洮北区“先诊疗、后付费”定点医疗机构

联系部门
部门职责 部门名称 咨询电话

牵头部门 0436-3295569

填报人：刘执阳 联系电话：0436-3295569

适用范围 主管部门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
脱贫人口、农村特困人员
、农村低保对象、易致贫

人口等重点人群

白城市洮北区
卫生健康局

关于转发吉林省农村贫困住
院患者县域内“先诊疗、后

付费”工作方案的通知

选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农村特困人员和低保对象
开展“先 诊疗、后付费
”的医疗服务模式工作，
切实解决贫困人口就医看
病筹资难问题，保障贫困
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

2017年5月12
日开始

白城市洮北区卫生健康
局



白城市洮北区惠企惠民免申即享政策清单

填报单位：白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洮北分局

基本信息
服务名称 适用对象 政策类型

免费刻制印章 吉林省白城市及洮北区 新开办设立企业 惠企政策

政策依据
政策文件 政策点 操作 申报起止时间

申报条件

白城市洮北区新登记设立的企业。

兑现标准

申报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材料份数 材料规格 材料必要性 材料填写样本

电子版 原件 1 必要

电子版 原件 1 必要

办理流程

办理地址
区划名称 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

白城市洮北区 白城市洮北区政务服务中心

联系部门
部门职责 部门名称 咨询电话

牵头部门 0436-6589345

填报人： 刘海龙    联系电话：0436-3609011

适用范围 主管部门

白城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洮北分局

白城市企业开办免费刻制印
章工作实施方案

在吉林省经营主体E窗
通系统新申请设立的企
业可申请免费刻制公章
、财务章、法定代表人

名章各一枚。

http://e.scjg.jl.gov.cn/
2024-01-01至
2024-12-31

白城市及洮北区新登记设立的企业可通过吉林省经营主体E窗通系统申请免费刻制公章、财务章、法
定代表人名章各一枚。

经营者身份
证经营场所证
明

白城市洮北区新登记设立的企业可通过吉林省经营主体E窗通系统申请免费刻制公章、财务章、法定代
表人名章各一枚。

春夏季：星期一至星期
五08：30-17：30；秋
冬季：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7：00（法定

节假日休息）

白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洮北分局

http://e.scjg.jl.gov.cn/


白城市洮北区惠企惠民免申即享政策清单

填报单位：白城市洮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基本信息
服务名称 适用对象 政策类型

中小企业 惠企政策

政策依据
政策文件 政策点 操作 申报起止时间

申报条件

满足全部基本条件和至少一项专项条件

兑现标准

被评选成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申报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材料份数 材料规格 材料必要性 材料填写样本

申请表 纸质 复印件 2 省厅统一制定 必要 省厅网络下载

纸质 复印件 2 省厅统一制定 必要 省厅网络下载

纸质 复印件 2 省厅统一制定 必要 省厅网络下载

纸质 复印件 2 省厅统一制定 必要 省厅网络下载

办理流程

办理地址
区划名称 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

白城市洮北区 以省厅通知时间为准 洮北区人民政府

联系部门
部门职责 部门名称 咨询电话

牵头部门 0436-5016126

填报人：石佳欣   联系电话：0436-3240631

适用范围 主管部门

省级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
发展专项资金补贴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
白城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关于申报2024年省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及复核
2021年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的通知

被评选为年度“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http://www.jlzjtx.com

根据省厅通知要
求调整，分为网
络申报和纸质申
报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

2022年和2023
年审计报告
相关佐证材

料

企业通过网络申报系统注册在线填报，同时将纸质申报材料装订成册，报送省工信厅和省财政厅
审核，被评选成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评选成功企业获得省级专项资金补贴，由省财
政厅直接拨付至属地财政部门兑现）

白城市洮北区工业和信息
化局

http://www.jlzjtx.com/


白城市洮北区惠企惠民免申即享政策清单
填报单位：白城市洮北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基本信息
适用对象 政策类型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白城市洮北区 惠民政策

政策依据
政策文件 政策点 操作

长期

申报条件

兑现标准

按照《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方案》补助标准

申报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材料份数 材料规格 材料必要性 材料填写样本

填报人：曲春美  联系电话：0436-3335076

服务名称 适用范围 主管部门

1．有吉林省
白城市洮北区
户籍（居住证
），有康复需
求的0－6岁视
力、听力、言
语、肢体、智
力等残疾儿童
和孤独症儿童
。2．已办理
《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
》，或持具有
诊断资质的县
级以上医疗机
构出具的医学
诊断的残疾儿

白城市洮北区
残联

申报起止时间
白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白政发﹝2018﹞24号

为有需求的0-6岁残疾儿童提供康复
救助

线上申请：全国残联信息化服务平台                                线下申请：各县（市、区）残联

1．具有吉林省白城市户籍（居住证），有康复需求的0－6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
童和孤独症儿童。2．已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持具有诊断资质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
具的医学诊断的残疾儿童。

https://czbz.czj.jinhua.gov.cn:7443/sfile/202405/28884883-3ecf-49d9-a30f-a112f0907fc0/%E5%85%B3%E4%BA%8E%E7%94%B3%E6%8A%A52023%E5%B9%B4%E5%BA%A6%E8%B7%A8%E5%A2%83%E7%94%B5%E5%95%86%E4%BA%A7%E4%B8%9A%E5%8F%91%E5%B1%95%E8%A1%A5%E5%8A%A9%E5%92%8C%E5%A5%96%E5


户口本 原件复印件 1 必要

残疾人证 原件复印件 1 必要

诊断 原件复印件 1 必要

办理流程

办理地址
区划名称 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

洮北区残联

联系部门
部门职责 部门名称 咨询电话

牵头部门 洮北区残联

线上申请电子
版/线下申请
纸质

线上申请电子
版/线下申请
纸质

线上申请电子
版/线下申请
纸质

1.申请。残疾儿童监护人向残疾儿童户籍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申请。2.审核。县级残联负责对本地户籍的
残疾儿童的救助申请进行审核。3.救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由定点康复机构负责组织实施。4.结算。残疾
儿童在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救助项目发生的费用，经县级残联审核后，由同级财政部门与定点康复机构
结算。

5月-9月：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
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中午休
息）10月-4月：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中午休息）

洮北区残联：洮北区青年南大街14号1楼   
       

洮北区残联：18904469333               
             



白城市洮北区惠企惠民免申即享政策清单

填报单位：白城市洮北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基本信息
服务名称 适用对象 政策类型

扶残助学金 白城市洮北区 洮北区残联 惠民政策

政策依据
政策文件 政策点 操作 申报起止时间

申报条件

兑现标准

申报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材料份数 材料规格 材料必要性 材料填写样本

填报人：曲春美  联系电话：0436-3335076

适用范围 主管部门

（1）入学前系
白城市户籍。
（2）学生本人
或其家庭困难的
残疾父母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军人证》（
1至8级）的个
人。

《关于印发<吉林省扶残助
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吉残联发〔2015〕31号）
《关于调整吉林省扶残助学
金申报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吉残联发〔2019〕39
号）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吉
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审核工

作的通知》（吉残联发
〔2022〕42号）

接受国家承认的全日制学历教
育的残疾人或家庭经济困难的
残疾人子女以及当年取得成人
高考和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的残

疾人

线上申请：吉林省残疾人联合
会网站（www.jldpf.org.cn)     
                      线下申请：各县
（市、区）残联 （残疾人就业

服务机构）

6月1日-9月30
日

（1）入学前系白城市户籍。
（2）学生本人或其家庭困难的残疾父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军人证》（1至8级）的个人。

（1）对当年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及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正
式学籍的在校残疾学生，每人每年按照本科及本科以上5000元、专科3000元、中专2000元的标准
，给予学费资助。（2）对当年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子
女，予以一次性学费资助。资助标准为：本科及本科以上每人5000元；专科每人3000元；中专每人
2000元。（3）对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的残疾人，在
课程全部修完，取得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当年给予一次性学费资助，资助标准为2000元。



户口本 原件复印件 1 必要

残疾人证 原件复印件 1 必要

毕业证 原件复印件 1 必要

复印件 1 必要

原件复印件 1 必要

办理流程

办理地址
区划名称 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

洮北区残联

联系部门
部门职责 部门名称 咨询电话

牵头部门 洮北区残联

线上申请电子
版/线下申请

纸质

线上申请电子
版/线下申请

纸质

线上申请电子
版/线下申请

纸质

学历认证打
印件

线上申请电子
版/线下申请

纸质

白城市最低
生活保障证

线上申请电子
版/线下申请

纸质

1.申请人可通过网络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网站（www.jldpf.org.cn)进入综合服务大厅，或点击“
扶残助学金”服务事项，按照系统提示进行申报或可携带申报材料到户籍所在县(市、区)残联(残疾人
就业服务机构 ) 窗口进行申报。2.县级残联负责对本地户籍的申请进行审核。3.发放。各地审核机构
指导申报人员提供本人银行卡信息并录入网上申报系统，经审核确认的，按照所属级次将扶残助学金直
接发放到残疾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子女银行卡中。

2024年6月1日至9月30日 洮北区残疾人综合保障中心：洮北区瑞光南街
9-10号                              

洮北区残联：0436-3335076                 
       



白城市洮北区惠企惠民免申即享政策清单

填报单位：洮北区教育局

基本信息
服务名称 适用对象 政策类型

中职免学费 白城市洮北区 国家资助政策

政策依据
政策文件 政策点 操作 申报起止时间

无 学期申请

申报条件

兑现标准

申报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材料份数 材料规格 材料必要性 材料填写样本

汇总表 纸质 原件 1 必要

办理流程

无

办理地址
区划名称 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

农职校 春秋两季

联系部门
部门职责 部门名称 咨询电话

牵头部门 白城市洮北区教育局 0436-5096219

填报人：张非 联系电话：0436-5096219

适用范围 主管部门

中职在籍在校学
生

白城市洮北区
教育局

《吉林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办法》（吉财教

〔2022〕1196号）

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
一、 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
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
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免除学费

对就读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 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
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

每生每年2000元



白城市洮北区惠企惠民免申即享政策清单

填报单位：白城市洮北区民政局

基本信息
服务名称 适用对象 政策类型

洮北区本级 洮北区民政局 惠企政策

政策依据
政策文件 政策点 操作 申报起止时间

申报条件

兑现标准

申报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材料份数 材料规格 材料必要性 材料填写样本

纸质 原件 1 必要

纸质 复印件 1 必要

办理流程

由养老机构将申报材料报送区民政局，由区民政局汇总上报市民政局。

办理地址
区划名称 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

洮北区

联系部门
部门职责 部门名称 咨询电话

牵头部门 洮北区民政局 0436-3225276

填报人：刘睿    联系电话：0436-3225276

适用范围 主管部门

养老机构综合责任险项目补
贴

参保综合责任险
的养老机构

《吉林省省级福彩公益金支
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吉财社
〔2023〕355号

用于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补
贴

每年的9月30日
前

在民政部门备案且符合《白城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相关要求,且有意愿申报综合责任险的养老机构
。

按照省定标准，根据养老机构实际参保的床位数，每张床位每年补贴100元。

养老机构综
合责任保险
项目申请表

养老机构登
记证书

春夏季：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30-11：30，下午14:00—
17:30；秋冬季：星期一至星
期五08：30-11:30，下午

13:30—17:00（法定节假日按
要求窜休）

白城市洮北区金辉北街8号，2楼，社会福利养
老服务科



白城市洮北区惠企惠民免申即享政策清单

填报单位：白城市洮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基本信息
服务名称 适用对象 政策类型

制造业企业 惠企政策

政策依据
政策文件 政策点 操作 申报起止时间

申报条件
“智改数转”项目
兑现标准

申报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材料份数 材料规格 材料必要性 材料填写样本

纸制 原件 1 必要 省厅网络下载

纸制 原件 1 必要 省厅网络下载

项目申报书 纸制 原件 1 必要 省厅网络下载

绩效目标表 纸制 原件 1 必要 省厅网络下载

纸制 原件 1 必要 省厅网络下载

办理流程

办理地址

填报人： 朱靖    联系电话：0436-3527017

适用范围 主管部门

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
化转型资金项目

1.有贷款的项目。获得银行
项目贷款或融资担保贷款的
“智改数转”项目
2.无贷款的项目。通过自有
资金建设的“智改数转”项
目

省工信厅
省财政厅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吉
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吉
林省制造业智能化和数字
化转型行动方案（ 2023-
2025）>奖补政策实施细
则（试行）》的通知

吉林省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
数字化转型资金项目、云平
台和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

供应商补助申报

http://zs.goaw.com.cn/
根据省厅通知要求调
整，分为网络申报和
纸质申报

对使用贷款和自有资金实施“智改数转”项目的企业给予贷款贴息、融资担保补助、事后奖补。单
个企业每年贴息规模原则上不超过500万元。

申报项目汇总
表

省厅统一制
定

申报项目专项
审计报告审核
情况登记汇总

表

省厅统一制
定

省厅统一制
定省厅统一制
定综合信用承诺

书
省厅统一制

定

1.网络申报。报单位需在网络申报时间范围内，通过吉林省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项目申报
系统（http://zs.goaw.com.cn/）提交申报材料PDF扫描件
2.纸质申报。申报单位在网络申报的同时，按要求打印纸质材料报属地工信、财政部门，地区审查后
附联合行文推荐文件和汇总表
3.材料审核。省工信厅对各市（州）、县（市）上报项目进行审核，经专家组评审通过后，确定拟支
持企业。除涉密信息外，将拟支持企业按规定向社会公示，结合公示情况形成补助方案。

http://zs.goaw.com.cn/


区划名称 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
白城市洮北区 以省厅通知时间为准 洮北区政府

联系部门
部门职责 部门名称 咨询电话

牵头部门 洮北区工信局 0436-501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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